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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為學之藝
———以“遊於藝”為中心的教育考察*

孫　 傑

[提　 要] 　 四條目是夫子對其一生進學成德歷程的自述。 作為四條目之一的“遊於藝”之藝,既可

以釋為三代教育理想中的《周官》之六藝,又可以釋為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孔門之六藝,或還可以作小

藝與大藝的解讀。 學與藝之學藝一體、德與藝之德本藝末、道與藝之道本藝末,分別從學、德、道三

個層面構成了藝之基本範疇體系。 遊藝在道德仁藝中的整體意義,從進學層面來看是為學之序的

博學與格物,從成德層面來看則是追求本末具舉、內外交養的為學旨趣。 讓人人遊於藝且有時習之

樂,正是四條目中遊於藝之本真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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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在《論語·述而》中將君子大成之學的理想樣態表述為:“子曰:‘志於道,據於德,依於仁,
遊於藝’”(簡稱“四條目”)。 句首的“子曰”,既是孔子對其一生進學成德歷程的自述,又是對儒家

為己之學底蘊的道破。 之後,朱熹從為學層面詮釋了四條目所蘊含的旨趣:“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

是也。 蓋學莫先於立志,志道,則心存於正而不他;據德,則道得於心而不失;依仁,則德性常用而物

慾不行;遊藝,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。 學者於此,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、輕重之倫焉,則本末兼該,
內外交養,日用之間,無少間隙,而涵泳從容,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” (《論語集注·述而》)。
朱熹之所以從先後與輕重、本末與內外的雙重維度,來闡釋為學之道、德、仁與藝之間的關係,正是

基於對“遊於藝”在為學體系中地位的理解和判斷。 本文就是遵循朱熹在《論語集注》中詮釋“遊於

藝”的致思路徑,從為學之藝的內容、範疇和意義三個層面來全面梳理和呈現古代學者闡釋藝及其

與道德仁之間關係的學術脈絡,以便從源頭上理解和把握藝在道德仁藝語境中的內涵及意義,從而

實現切近古代教育語境與內在理路的教育史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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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種內容的藝:六藝及其他

古代學者詮釋“遊於藝”之藝的文本依據和思想來源,主要有二:一是源起於夏、商、周三代的

《周官》之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(即《周官》 之六藝),二是濫觴於儒家學統的孔門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
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(即孔門之六藝)。

(一)《周官》之六藝:教育理想中的“遊於藝”
“吾從周”是夫子對於周代禮治理想模式的向往和追求,“周監於二代,鬱鬱乎文哉! 吾從周”,

夏、商、周三代之禮至周大備,夫子美其文而從之。 因宗師仲尼,故“吾從周”遂成為後世儒家學者

所學習和效仿的榜樣。 周禮由此就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,一種代表古代理想社會秩序的文化符號。
作為周禮內容之一的《周官》之六藝,自然就成為古代學者溯源和詮釋“遊於藝”之藝的經典依據。

以何晏《論語集解》為代表的歷代《論語》注釋者,包括皇侃《論語義疏》、邢昺《論語注疏》、朱
熹《論語集注》、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、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、楊樹達《論語疏證》,都援引了《周禮·地

官·保氏》中的“六藝”來釋“藝”。 其中:(1)何晏集解:“藝,六藝也”。 何解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六

藝即《周官》之六藝,但是從對“遊”的“不足據依”的注解中,可推測所理解的六藝就應該是《周官》
之六藝,由此開啟了後世學者以《周官》之六藝釋藝的端倪。 (2)皇侃義疏:“藝,六藝,謂禮、樂、書、
數、射、御”,這是古代學者第一次明確提出以《周官》之六藝來釋藝。 (3)邢昺注疏:“《周禮·保

氏》云:‘掌養國子,教之六藝,一曰五禮,二曰六樂,三曰五射,四曰五馭,五曰六書,六曰九數。’此

六者,所以飾身耳,劣於道德與仁,故不足依據,故但曰遊”,這是古代學者第一次明確引用《周禮·
保氏》中有關六藝的具體內容來釋藝。 (4)朱子集注:“藝,則禮樂之文、射御書數之法,皆至理所寓

而日用之間不可闕者也”。 朱熹雖然同樣也是以《周官》之六藝來釋藝,但是卻將六藝分為文與法

兩部分,文與法之間就存在內涵高下之分,並且將藝與日用生活相結合,從而可能帶來將《周官》中

“六藝”思想“祛魅化”的實踐傾向,進而在日常生活經驗層面肯定了六藝自身存在的價值必然性。
之後,以《周官》之六藝來釋藝就成為古代學者詮釋“遊於藝”之“藝”的基本取向。 (5)劉氏正義、
程氏集釋、楊氏疏證雖都是以《周官》之六藝來釋藝,但是程氏集釋在“餘論” “發明”兩部分,援引

《四書恒解》、《黃氏後案》、《論語正錄》、《反身錄》中,注釋者結合漢代以來的教育現實生活來詮釋

藝的“另類聲音”,體現了古代學者試圖突破《周官》六藝的思維局限,從教育實踐層面來詮釋藝的

務實學風;楊氏疏證引證《禮記·少儀》 “士依於德,遊於藝”、《學記》 “不興其藝,不能樂學”中之

“藝”來釋藝,這樣一是從“士”之實踐主體層面來理解藝(據程氏集釋“考異”記載“《魏書·崔光

傳》引‘志’上有‘士’字”,就是說現今四條目文本中可能或缺一“士”字,即:“(士)志於道,據於德,
依於仁,遊於藝”),而從先秦至明清以來習藝主體的變化,必然會導致習藝的範圍和內容隨之發生

改變;二是從“藝”與“學”相結合的實踐範疇來釋藝,並置於《學記》文本的整體語境中,更加吻合

先秦社會以來的教育實踐生活,或者說更加符合孔門之六藝的教育實踐。
(二)孔門之六藝:教育現實中的“遊於藝”
四條目中“遊於藝”之藝,或就是指孔門之六藝: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 究其

原因有四:一是《論語》中不見夫子以射、御、書、數教授弟子的相關記錄,同樣對於禮與樂的討論也

並非是從藝的層面來展開;夫子雖博學,曾謂弟子曰:“吾何執? 執射乎? 執御乎? 吾執御矣”,這
是在“我多能鄙事”語境中來談論射與御等藝,或許這本是夫子自謙之語,不以成德自居,而自齒於

鄉人也。 二是在先秦學者的著述中,藝主要是種植的意思,後泛指與謀生相關的活計,“如《論語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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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遊於藝’、‘求也藝’之‘藝’,及《莊子》‘說聖人耶,是相當於藝也’(《在宥》,三六七頁)的‘藝’字,
主要指的是生活實用中的某些技巧能力。 稱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為六藝,乃是藝的觀念的擴大”。①

三是夫子生活的時代養士之風盛行,“國主遊士所圖在陰陽相斫之術,已非車服管弦揖讓周旋之

世。 禮、樂、射、御既不合時務,更秦之季世,坑術士,六藝從此缺”;②故夫子迎合時務之所需,“繼承

西周貴族‘六藝’教育傳統,吸收採擇了有用學科;又根據現實需要創設新學科,雖襲用‘六藝’名

稱,但對所傳授的學科都作了調整,充實了內容”。③ 四是在漢代以藝和文為中心的知識體系中,
“‘藝’乃王官之學,‘文’是私學子學。 ‘藝’指經藝,特指《六藝》,泛指《六藝》經傳。 ‘六藝’本指

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,它們是上古貴族階層必須掌握的六項本領。 《六藝》借用此義,《詩》、《書》、
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書被孔子轉化成修身成德的六門學問,故謂之‘六藝’”。④ 《史記·孔

子世家》所言“孔子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教,弟子蓋三千焉,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”,此“六

藝”就是孔門之六藝,即六經。
或許有學者因“遊於藝”位列四條目之後的緣故,故從先後關係上認為“遊於藝”之藝就只能是

《周官》之六藝。 然“人之習於藝,如魚在水,忘其為水,斯有游泳自如之樂”,故“本章所舉之四條

目,其先後輕重之間,正貴教者學者之善為審處。 顏淵稱孔子循循然善誘人,固難定刻板之次

序”,⑤鑒於先後關係而以《周官》之六藝來釋藝,正是學者困囿於“刻板之次序”所致。 更有學者認

為“蓋六經不當居後而以遊言之也”,一是六經不可居後,二是不可云“遊於經”,所以“遊於藝”只

能是《周官》之六藝。 對於是否可以“遊於經”,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就曾給出明確的答案,儒家者流

“遊文於六經之中,留意於仁義之際”,由此可見經並非不可遊。 由此可見,以孔門之六藝來釋“遊

於藝”之藝,有其學理依據且貼近教育現實。
(三)小藝、大藝及其他

就六藝本身來說,有大藝與小藝之分,一種是《周官》之六藝,書數為小藝,禮樂射御為大藝;另
一種是《周官》之六藝為小藝,孔門之六藝為大藝。 這兩種劃分或都來源於對同一文獻的解讀,“古

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,學小藝焉,履小節焉。 束髮而就大學,學大藝焉,履大節焉” (《大戴記·保

傅》)。 與此同時,《禮記·內則》則依年齡來闡述為學次第:“六年,教之數與方名。 七年,男女不同

席,不共食。 八年,出入門戶,及即席飲食,必後長者,始教之讓。 九年,教之數日。 十年,出就外傅,
居宿於外,學書記。 衣不帛襦褲,禮帥初,朝夕學幼儀,請肄簡、諒。 十有三年,學樂,誦詩,舞《勺》。
成童,舞《象》,學射、御。 二十而冠,始學禮,可以衣裘帛,舞《大夏》,惇行孝弟,博學不教,內而不

出”;《漢書·食貨志》闡述周室先王之制云:“八歲入小學,學六甲、五方、書計之事,始知室家長幼

之節。 十五入大學,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義禮”,這就是將《周官》六藝之書數列為小藝、禮
樂射御列為大藝的文獻依據。 張政烺在《六書古義》中就曾指出,“書數為民生日用所需,不可不

講,其學必普及;禮樂射御為貴族所務,學書計者適可而止,未必人人習之,甚且無由而習之。 蓋有

入小學而不入大學者矣,然未有入大學而不入小學者也。 故大學肄業實具六藝,而小學僅書計而

已”,⑥書數為小學與大學之共學,禮樂射御則為大學必備,這就是《周官》六藝分為小藝與大藝的緣

由。 至於“十五入大學”,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,就需要學習以先王文法典藝為主的大藝與大節。
孔門之六藝本源於先王文法典藝,經夫子編輯整理,由先王政典變為孔門聖典乃至帝國經典,這就

是以《周官》之六藝為小藝、孔門之六藝為大藝的緣由。
或就六藝地位來說,漢代以後教育文化生活“偏重《詩》、《書》 經典,而忽射、御實藝”,乃至

“射,如今秀才自是不曉。 御,是而今無車。 書,古人皆理會得,如偏旁義理皆曉,這也是一事。 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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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算數,而今人皆不理會。 六者皆實用,無一可缺。 而今人是從頭到尾,皆無用” (《朱子語類卷第

三十四·志於道章》),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人才選拔都是以孔門之六藝為主,或只有“儒風衰微之

世,轉多通藝多才之士,或擅一技,精一能,或留意典章制度,能出而濟世用”,⑦由此形成以孔門六

藝為主、《周官》六藝為輔的教育樣態;或就六藝範疇來說,介於《周官》六藝與日常生活技藝之間,
一是表現為六藝範疇的狹隘化,藝者“如誦詩、讀書、彈琴、習射之類,皆所以調習此心,使之熟於道

也”(王陽明:《傳習錄·黃修易錄》),成為體道的一種途徑或工具;一是表現為六藝範疇的泛化

(與實踐主體的範圍由士擴展至普通人有關),六藝之學被視為包括兵、農、錢、穀、水、火、工、虞等

在內的一切實用之學,“藝學是實下手工夫”,“先之以六藝,則所以為六行之材具、六德之妙用,藝
精則行實,行實則德成矣”(顏元:《四書正誤》卷三《述而》),六藝是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實學,是
為學的入門工夫。 這就是存在於古代社會生活之中且不斷變化、豐富和實踐着的藝。

二、何種範疇的藝:學與藝、德與藝及道與藝

正如劉寶楠在《論語正義》中詮釋四條目時所言:“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”,其中“‘遊於

藝’者,《學記》云:‘不興其藝,不能樂學’,又云:‘故君子之於學也,藏焉修焉,息焉遊焉’”。⑧ 《學

記》“大學之教”章與“遊於藝” 條目之間的相互印證,表明蘊含於“大學之教” 範疇中的“藝” 與

“遊”,就在於實現“明明德”、“親民”、“止於至善”的“大學之道”。 藏修、息遊是《學記》上一章“時

教”與“退息”關係的引申,也可以說是“正業”與“居學”關係的引申。 “遊於藝”之藝與遊就是正業

(時教)與居學(退息)關係中的藝與遊,就是弟子進學成德中的藝與遊,所以此藝就是指向於學、德
與道之藝,此遊就是遊心於學、德與道之遊。

(一)學與藝

高時良在《學記研究》中將與“大學之教”章相關的章節分為三部分:正業居學、興藝樂學、安學

親師與樂友信道。 “時教必有正業,退息必有居學”(《學記》),此句中的正業與居學體現在下一句

“不學操縵,不能安弦;不學博依,不能安《詩》;不學雜服,不能安禮”(《學記》)之中,操縵、博依、雜
服就是居學,安弦(《樂》)、安《詩》、安禮(《禮》)就是正業。 《學記》文本關於何謂正業的表述,與
《論語·泰伯》中“子曰:‘興於詩,立於禮,成於樂’”是一致的,同樣也是實現四條目大成之學的必

由之路。 《學記》“興藝樂學”的表述中以“不學操縵”為開端,《述而》四條目中以“遊於藝”、《泰

伯》中以“成於樂”為終結,這表明藝與樂存在於君子之學的始終,“孔子述志道之序,則終於遊藝,
豈非樂與藝固學之始終歟”。⑨從歷代學者對《學記》“興藝樂學”的代表性詮釋來看,處於正業與居

學語境中的學與藝,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的關係:第一,道器合一,興藝樂學是實現形而上之道與形

而下之器相結合的中介環節。 “詩、禮、樂之精微,非樂學者不能安意而曲體之。 然而形而上之道,
即在形而下之器中,唯興於藝以盡其條理,則即此名物象數之中,義味無窮,自能不已於學而道顯

矣”,⑩操縵、博依、雜服之藝中蘊含形而上之道,只有興藝才能樂學,才能領悟形而上之道。 第二,
藝學一體,居學所興之藝根源於正業之學。 “弦、詩、禮者,時教之正業,是皆學也;操縵、博依、雜服

者,退息之居學,是乃藝也”,操縵、博依、雜服為弦、詩、禮之藝。 其中:(1)操縵者,雜弄也。 學者

“若不先學調弦雜弄,則手指不便;手指不便,則不能安正其弦。 先學雜弄,然後音曲乃成”。 (2)
博,廣也;依,依也,謂依譬喻也。 學者“若不學廣博譬喻,則不能安善其詩,以詩譬喻故也”。 (3)雜

服至皮弁至朝服,玄端服飾之類。 學者“不能明雜衣服,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”。故此,“若欲學詩、
書政典,意不歆喜其雜藝,則不能耽玩樂於所學之正道”。第三,藏息相輔,實現從正業居學與興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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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學到安學親師與樂友信道的下學上達。 “興者,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己者;藝,即三者之學是也。
言退息時,若不興起三者之藝,則謂之不能好學矣。 故君子之於學也,藏焉修焉之時,必有正業,則
所習者專而志不分;息焉遊焉之際,必有居學,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”,由此而來,“內則信乎己之

所得,外則樂乎師友之相成,至於學之大成而強立不返也”。

(二)德與藝

“斯二物者,不偏行,不獨立”,藝與德相依並存,藝不離德而偏行,德不離藝而獨成,這是徐幹

在《中論·藝紀》中對藝與德之間相互關係的經典闡述。 《藝紀》一文對藝與德之間相互關係的闡

述,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展開:第一,藝者,德之枝葉。 《藝紀》中的六藝和六儀(以六藝為主)以德為

本,“禮以考敬,樂以敦愛,射以平志,御以和心,書以綴事,數以理煩”,但正如“木無枝葉則不能豐

其根幹,故謂之瘣;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,故謂之野”。故人欲為君子就必須修其藝成其德,只有成

為德藝兼修的體全之人,“然後可登乎清廟,而可羞乎王公”,既可進入清廟祭祀先王、先祖,又可

進用於王公。 第二,藝以事成德。 “聖人因智以造藝,因藝以立事,二者近在乎身,而遠在乎物”,

聖人因民心有智而造藝,造藝將以治民,心智與藝能內則存之於身,外則能治人理事。 《藝紀》提出

“因智以造藝”,體現了先秦以來尤其是漢魏之際重智德、尚智能的學術風格,智德、智能在君子道

德人格中處於統帥的地位。 “藝者,所以旌智飾能,統事御群也,聖人之所不能己也”,這就是藝所

以表彰智能、統事治眾,故君子聖人都不可不學。 第三,聖德之士,文藝必眾。 從君子修養來看,聖
德君子正是文質兼備之人,德即質,藝即文,文質兼備則體全,體全則聖賢之器就矣。 “君子者,表
裡稱而本末度者也。 故言貌稱乎心志,藝能度乎德行,美在其中,而暢於四支,純粹內實,光輝外

著”,君子就是言貌與心志、藝能與德行相稱合之人。 從藝之本體來看,“藝者,心之使也,仁之聲

也,義之象也”,藝為心之所為,乃德之聲音,仁之形象;藝是情實與華飾的統一體,“恭格廉讓,藝
之情也;中和平直,藝之實也;齊敏不匱,藝之華也;威儀孔時,藝之飾也”,恭格廉讓、中和平直皆

六藝之實,藝之實在成人之德;齊敏不匱(如精通於射、御之法式)、威儀孔時(如嫻熟於禮、樂之儀

制)皆六藝之儀文末事,非六藝之根本所在也。 “通乎群藝之情實者,可與論道”,論道就是討論六

藝之道,君子以道為業;“識乎群藝之華飾者,可與講事”,講事就是修習六藝之事,有司以事為職,
這就是“先王之賤藝者,蓋賤有司”的緣由所在。 “君子兼之,則貴之”,君子與有司的區別就在於,
君子既習藝(華飾) 又論道(情實) 並專以論道,“道則君子專之,其事則有司共之,此藝之大體

也”,藝之情實就是藝之本體所在。
(三)道與藝

道與藝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解讀,一是從道、德、仁三者之間的範疇關係來看,道德仁

既屬於德之範疇,又可歸屬於道之範疇。 首先,從德之範疇來看,仁、知、勇為夫子心目中三達德,而
仁居其中,“惟仁亦為全德之名,故孔子常以之統攝諸德”;德是道之實,仁是德之心,德修在己並

為己所得,故從修己層面來看道、德、仁都可以屬於德之範疇。 其次,從孔子成德思想的最高境界來

看,求仁就是為了求道,夫子所志之道就是仁道,仁是手段,道是目標,成德就意味着道的實現。 同

樣,六藝的終極價值依據和意義根源就是道,學藝就是為了致道,“君子學以致道” (《論語·子

張》),六藝與致道之間由此構成了手段與目的的關係。 二是從古代學者詮釋四條目中道與藝之間

的關係來看,大體上形成了道本藝末、藝為道之載體、藝即道三種基本關係:(1)道與藝為本末關

係:“道德仁君子之務本,藝則君子餘事”(陳祥道《論語全解》),“若說本末,則藝其末,固不可徇末

而忘本”(朱熹《朱子語類》),君子以道為本、以藝為末。 (2)藝載道:“藝非道也,而其理即道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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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”(劉宗周《論語學案》),“凡身心性命之要曰道、曰德、曰仁,凡名物器數為藝,六藝皆載道者,而
有本末之別”(李光地《讀論語劄記》),名物器數之中蘊含儒家之道。 (3)藝即道:“藝者,義也,理
之所宜者也。 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,皆所以調習此心,使之熟於道也” (王陽明《傳習錄》),
“若藝,則與道相為表裡,而非因依仁而始有”(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),藝與道相為表裡,藝或是

體道的一種途徑或工具。 必須說明的是,在道與藝的諸種關係之中,道與藝之本末關係是最為基本

的關係,“志道則為道德之士,志藝則為技藝之人” (李颙《二曲集·論語上》),四條目中之“遊”字

就體現夫子對於藝的態度———不可過於執著更不可拘泥,“雖小道,必有可觀者焉,致遠恐泥,是以

君子不為也”(《論語·子張》),這正是古代學者對於志道與志藝之態度(包括道與藝之態度)的生

動體現。

三、何種意義的藝:道德仁藝

古代學者對於四條目意義的理解和把握,以王夫之在《四書箋解》中的詮釋最為概括而精要。
王夫之認為,“每句三字,一氣讀,不可偏重上四字,亦不可偏重下四字。 若偏重上四字,雖可云德

必須據,仁必須依,卻不可云道必須志,尤不可云藝必須遊。 若重下四字,可云‘志於道’志乃正,
‘據於德’所據乃有本,卻不可云依必於仁,未仁者此心直無所依,尤不可云遊必於藝,惟藝乃可謂

之遊也。 只一氣渾說大意,不可挑剔。 四者工夫雖未嘗不有淺深,但志道是德仁之基,餘三者更無

先後。 遊藝是格物,是博文,豈待依仁之後? 且即志道,亦不是據德後便可放下。 道既無窮,志亦續

持,雖已依仁,仍不懈此志。 四段只平平說個大成之學,勿立次序。 一立次序,便不是聖人教學者全

備工夫”。四條目是夫子對於大成之學的形象描述,雖然話語表達上由前後相連的四句話構成,但
是如此表達並不是為了要區分四句話之間的先後關係,四句話之間只有工夫上的淺深之分而無先

後之別。
(一)進學層面之藝與道德仁

南懷瑾在《論語別裁》中將四條目概括為“道德仁藝”並評價道:“假如有人問,孔子的學術思想

真正要講的是什麼? 可以大膽地引用這四句話作答,這就是他的中心。 也可以說是孔子教育的真

正的目的,立己立人,都是這第四點”,這就是進學層面的道德仁藝。 古代學者對於道德仁義整體

意義的理解,以朱熹在《論語集注》中的詮釋最為經典,再加上朱熹本人的學術影響及《四書章句集

注》在宋元明清的學術地位,朱注在確立標准的同時又引發了眾多學者的效仿和誤讀。 王夫之在

《讀四書大全說》中對宋元明清以來學者們的誤讀進行了糾正,並提出了對於四條目整體意義的再

理解:

《集注》“先後之序,輕重之倫”,自慶源以下,皆不了此語。 朱子嘗自云“注文無一字

虛設”,讀者當知其有字之必有義,無字之不可增益,斯不謬耳。
《集注》云:“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,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慾不行”。 德緣志道而得,

而特進以據之功,斯所服膺者不失也。 仁緣據德而性足用,而進以依之功,則用可常而慾

不行也。 此所謂“先後之序”也。
又云:“遊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”。 不遺者,言體道之本費也。 動有養者,德之助

也;息有養者,仁之助也。 而云“不遺”,則明道無可遺,苟志於道而即不可遺也;云“有

養”,則養之以據德,養之以依仁,為據德、依仁之所資養也。 此遊藝之功,不待依仁之後,
而與志道、據德、依仁相為終始,特以內治為主,外益為輔,則所謂“輕重之倫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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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道、據德、依仁,有先後而無輕重;志道、據德、依仁之與遊藝,有輕重而無先後。 故

前分四支,相承立義,而後以先後、輕重分兩法,此《集注》之精,得諸躬行自證而密疏之,
非但從文字覓針線也。
在王夫之看來,學者們對無論是“先後之序”還是“輕重之倫”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誤讀,《集

注》中的“先後”主要指德與仁生成方面的先後順序,“輕重”主要是志道、據德、依仁與遊藝之間存

在內外之別,值得一提的是,“先後”、“輕重”僅是進學成德邏輯進程上的區分,在意義層面上四條

目之間是“相承立義”的整體。 王夫之對於遊藝與志道、據德、依仁之間輕重關係的解讀,事實上重

新肯定了遊藝在四條目中的應有地位,“遊藝是格物,是博文,豈待依仁之後?” 更是對古代學者因

曲解先後關係而誤讀遊藝自身地位的糾正。 之後,黃式三用博學來釋遊藝:“遊者,博學無方、遍閱

歷以知之也”,“近解云依仁之後有精義入神之妙,方可言遊,本《集注》‘先後之序’而申之,深言之

也。 然志道、據德、依仁、遊藝,並非截然判先後四事,正如行者目視足履,動輒相應。 皇《疏》:‘遊

者,履歷之辭,宜遍遊歷以知之也’,皇說是”,遊藝就是博學。 無論是《論語》中的博文、《大學》中

的格物、《中庸》中的博學,還是朱子為學之序中的博學之,博學就是儒家為己之學的一貫傳承。
“孔子之學,惟顏回言之最盡,曰‘博文’,曰‘約禮’。 博文之大者,曰‘六藝’,曰‘《詩》 《書》’。 孔

子博學,執御執射,又曰:‘我多能鄙事。’學而時習,皆遊於藝之事也”,遊於藝在四條目中由此而

獲得整體性意義。 “故‘遊於藝’乃為學之始事。 ‘志於道’,乃為學之終極。 賢者識其大體,不賢者

識其小。 而夫子何所不學,又何常師之有。 大哉孔子! 斯其所以博學而無所成名也”,始於藝而

終於道,正是夫子一生為學之真實寫照。
(二)成德層面之道德仁與藝

古代學者從成德層面對於道德仁與藝之間的關係詮釋,主要體現在從四條目本身和四條目間

關係而言兩個方面。
首先,四條目本身就遵循一以貫之道,“道之大,可以通於天。 然必據於德,非性所近,即不可

據。 又必依於仁,非人所近,即不可依。 又必先遊於藝,凡人世間一切藝,皆必依仁、據德而始成其

為一藝者”,道德仁藝內在所秉承的道是一貫的。
其次,就四條目間關係而言,道德仁與藝之間存在本與末、體與用、內與外的關係。 朱熹在《朱

子語類》中將道德仁與藝的關係概括為本末關係,“藝是小學工夫,若說先後,則藝為先,而三者為

後。 若說本末,則藝其末,固不可徇末而忘本” (《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四·志於道章》);在《論語集

注》中則是從輕與重(輕重之倫)、本與末(本末兼該)、內與外(內外交養)來闡述道德仁與藝的關

係,其中:道德仁為重、本、內,藝為輕、末、外。 朱熹對道德仁與藝之間關係的闡述,體現了古代學者

對於道德仁與藝之間關係認識的最高水平。 之後,在尊朱的基礎上,學者們進一步拓展和延伸了對

於道德仁與藝之間關係的認識。 如:陳祥道在《論語全解》中指出:“道德仁君子之務本,藝則君子

之餘事”;劉宗周在《論語學案》中認為,四者之學是“內外合一之學也”;李颙在《二曲集·論語上》
中則是從體用層面來論述道德仁與藝之間的關係,“古之所謂藝,如禮樂射御書數,皆日用不可缺

者,然古人不以是為志,必體立而後用行”;王夫之在《讀四書大全說》中認為,遊於藝“與前三者同

為為學之目,而以成本末具舉、內外交養之功”,這就是古代學者從成德層面來詮釋道德仁與藝之

間關係的宗旨所在,即追求本末具舉、內外交養的為學旨趣。
總而言之,“孔門之學,有始卒焉,有本末焉。 今日而言尊孔子,莫過於廣共學之途。 使人人遊

於藝,有時習之樂。 進而博之,深之,教其依於仁,據於德,而志於道。 實學光昌,大道宏通,則人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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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安,性得所暢,而孔子之思想,亦即此而在”,讓人人遊於藝且有時習之樂,不正是夫子“學而時

習之,不亦樂乎”(《論語·學而》)的為學為道真諦。 這就是以遊於藝為中心來闡釋古代為學之藝

的用意所在。 綜上所述,以“遊於藝”爲中心對爲學之藝的教育考察,究其目的,一方面是通過梳理

和總結歷代闡釋者對《周官》之六藝、孔門之六藝以及小藝與大藝的代表性詮釋,來全面呈現“遊於

藝”之藝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生動内涵,從而爲重新認識和理解“遊於藝”之藝提供學術邏輯和學

術空間;另一方面是通過對學與藝、德與藝及道與藝等範疇體系中藝的邊界界定與源流考辨,力圖

在學理層面厘清“遊於藝”之藝的意義指向與價值承載,從而有助於道德個體在“遊於藝”中實現進

學與成德,在樂學之中感受與體悟“從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内心歡愉與爲學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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